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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信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下日常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鉴于本公司现有《压缩机采购框架协议》及现有《物业服务框架协议》将于 2011

年 12 月 31 日届满，而预期本公司其后将不时继续进行性质与根据该等协议进行的交

易相类似的交易。鉴于上文所述，本公司于 2011 年 11 月 29 日分别与恩布拉科及雪

花集团签订《压缩机采购框架协议》及《物业服务框架协议》，就 2012 年本公司拟与

恩布拉科及雪花集团进行的交易进行约定。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一）关联方的基本情况介绍 

（1）恩布拉科成立于一九九五年四月三十日，注册资本为 94,150,000 美元，法定

代表人为李玎，注册地址为北京市顺义区北京天竺空港工业区 B 区裕华路 29 号，主

要从事生产、维修自产的制冷及密封式压缩机及其零部件、销售自产产品。 

（2）雪花集团成立于一九九二年十二月十四日，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226,550,000

元，法定代表人为董淳，注册地址为北京市大兴区黄村镇兴华大街（三段）1 号，主

要从事制造、销售电冰箱、洗衣机、排风扇、冷冻箱等。 

（二）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 

（1）截至本公告日，恩布拉科由雪花集团持有 30.82%，而雪花集团为持有海信北

京（本公司的非全资附属公司）45%股权的主要股东，故此根据香港上市规则，恩布

拉科为本公司的关联人士。因此，根据香港上市规则，在《压缩机采购框架协议》项

下拟进行的交易将构成本公司的持续关联交易。 

（2）截至本公告日，雪花集团为持有海信北京（本公司的非全资附属公司）45%股

权的主要股东，故此根据香港上市规则为本公司的关联人士。据此，根据香港上市规

则，在《物业服务框架协议》项下拟进行的交易将构成本公司的持续关联交易。 

三、关联交易协议内容及说明 

（一）《压缩机采购框架协议》 

日期︰2011 年 11 月 29 日 



 

订约方︰ 本公司；及 

恩布拉科 

年期︰ 

《压缩机采购框架协议》将由独立股东批准《压缩机采购框架协议》当日起至二

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经订约方相互协议可于到期前终止协议。 

倘若根据《压缩机采购框架协议》拟进行的任何交易出现任何未遵守香港上市规

则及／或深圳上市规则对关联交易的相关规定的情况，则《压缩机采购框架协议》与

该项交易有关的履行将告终止。倘根据《压缩机采购框架协议》拟进行的所有交易因

上述原因被终止，则协议将告终止。 

条件︰ 

《压缩机采购框架协议》及据此拟进行的交易须于临时股东大会上经独立股东批

准。 

标的事项 － 采购压缩机︰ 

根据《压缩机采购框架协议》的条款，本公司及／或其附属公司将按非独家基准

向恩布拉科及／或其附属公司（视情况而定）采购其可能不时所需数量的压缩机，供

本公司制造家用电器（包括但不限于冰箱及冷柜）。 

有关订约方将订立具体合同，其中载列产品或服务规格、涉及数量、定价原则、

质量标准和保证、付款条款、交货条款、技术服务及订约方的违约责任等具体条款，

惟该等条款须与《压缩机采购框架协议》的原则及条款保持贯彻一致。 

《压缩机采购框架协议》并无限制恩布拉科及／或其附属公司（视情况而定）向

任何其他买方销售其压缩机的权利，或本公司及／或其附属公司（视情况而定）向任

何其他供货商采购压缩机的权利。 

定价︰ 

采购压缩机的定价为压缩机的市价，将由订约方根据公平合理原则经商业磋商确

定。该等交易将于订约方的日常及一般业务过程中按一般商业条款及就订约方而言不

逊于独立第三方可取得或提供（视情况而定）的条款进行。 

付款条款︰ 

根据《压缩机采购框架协议》拟进行交易的付款条款应遵从协议订约双方将签署

的具体合同中规定的付款方式结算。 

过往数字︰ 

按现有压缩机采购框架协议所订明，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公

司向恩布拉科及／或其附属公司采购压缩机的年度上限为人民币 250,000,000 元（含



 

增值税）。截至二零一一年十月三十一日止十个月，本公司向恩布拉科及／或其附属

公司采购压缩机的交易总额约为人民币 41,920,000 元(未经审核)。 

建议上限︰ 

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财政年度，根据《压缩机采购框架协议》拟进

行的交易受上限人民币 250,000,000 元（含增值税）所规限。 

上述上限乃参考以下各项厘定︰(a)本公司与恩布拉科及／或其附属公司过往进

行的类似交易；(b)有关中国电器产品需求的现行市况；及(c)本公司有关二零一二年

冰箱及冷柜产销水平的业务发展计划。 

《压缩机采购框架协议》的理由及利益︰ 

本公司从事制造家用电器，包括但不限于冰箱及冷柜（需要压缩机作为其产品的

零件）。经考虑多个因素（包括质量、价格及恩布拉科及／或其附属公司制造的压缩

机与本公司现时所用的生产设施及所制造的冰箱及冷柜的兼容性，以及恩布拉科及／

或其附属公司所提供服务的水平等），本公司认为恩布拉科及／或其附属公司向本公

司供应压缩机为适合。此外，本公司向恩布拉科及／或其附属公司规模采购压缩机，

可以提高本公司的议价能力，以此降低采购成本，提高产品竞争力。 

鉴于上文所述，本公司董事会认为，压缩机采购框架协议的条款及其有关上限为

公平合理，并符合本公司及股东的整体利益。 

 (二)《物业服务框架协议》 

日期︰ 2011 年 11 月 29 日 

订约方︰ 本公司；及 

雪花集团 

年期︰ 

《物业服务框架协议》将由二零一二年一月一日起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经订约方相互协议可于到期前终止协议。 

倘若根据《物业服务框架协议》拟进行的任何交易出现任何未遵守香港上市规则

及／或深圳上市规则对关联交易的相关规定的情况，则《物业服务框架协议》与该项

交易有关的履行将告终止。倘根据《物业服务框架协议》拟进行的所有交易因上述原

因被终止，则协议将告终止。 

标的事项 － 提供物业服务︰ 

根据《物业服务框架协议》，本公司及／或其附属公司将雇用雪花集团及／其附

属公司不时按非独家基准提供物业服务。 

有关订约方将订立具体合同，其中载列服务范围和条款、定价原则、质量标准和



 

保证、付款条款及订约方的违约责任等具体条款，惟该等条款须与《物业服务框架协

议》的原则及条款保持贯彻一致。 

《物业服务框架协议》并无限制雪花集团及／或其附属公司（视情况而定）向任

何其他第三方提供上述服务的权利，或本公司及／或其附属公司（视情况而定）雇用

其他服务供货商提供上述服务的权利。 

定价︰ 

本公司就雪花集团及／或其附属公司提供上述服务应付的费用由订约方根据公

平合理原则及参考提供类似服务不时的市价后经商业磋商厘定。该等交易将于订约方

的日常及一般业务过程中按一般商业条款及就订约方而言不逊于独立第三方可取得

或提供（视情况而定）的条款进行。 

付款条款︰ 

提供上述服务的费用将每月或每季计算，而该月费或季费应由本公司的有关成员

公司以汇款或票据方式作出。 

过往数字︰ 

按现有《物业服务框架协议》所订明，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财政年

度雪花集团及／或其附属公司向本公司提供物业服务的年度上限为人民币

27,750,000 元（含增值税）。截至二零一一年十月三十一日止十个月，雪花集团及／

或其附属公司提供物业服务予本公司的交易总额约为人民币 17,550,000 元(未经审

核)。 

建议上限︰ 

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财政年度，根据《物业服务框架协议》拟进行

的交易受上限人民币 33,200,000 元所规限。 

上述上限乃参考以下各项厘定︰(a)本公司有关附属公司与雪花集团过往进行的

类似交易；及(b)本公司有关附属公司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预测

电器产销水平。 

雪花集团及／或其附属公司提供物业服务的理由及利益︰ 

雪花集团及其有关附属公司具备提供物业服务的专业知识及经验，有助本公司顺

利进行日常营运。此外，凭借雪花集团及其有关附属公司为本公司及其相关附属公司

提供物业服务的价格优势，本公司可减低其成本。 

鉴于上文所述，本公司董事会认为，根据《物业服务框架协议》雪花集团及／或

其附属公司提供物业服务的条款及其有关上限为公平合理，并符合本公司及股东的整

体利益。 

 



 

四、按照香港上市规则下的审批程序 

 (一)《压缩机采购框架协议》 

由于根据《压缩机采购框架协议》拟进行的交易的适用百分比率按年计算超过 5%，

且年度代价超过 10,000,000 港元，故根据香港上市规则第 14A.35 条，《压缩机采购

框架协议》、据此拟进行的交易及其有关上限须遵守申报、公告、每年审核及经独立

股东批准的规定。 

根据香港上市规则，恩布拉科及其各自的联系人士须就根据《压缩机采购框架协

议》进行的持续关联交易放弃投票，而就本公司所知，彼等于本公告日期概无持有任

何股份。倘恩布拉科或其联系人士由本公告日期至临时股东大会日期以股份登记或实

益拥有人身份拥有权益，则彼等须于临时股东大会上就本公司与恩布拉科订立的持续

关联交易及其有关上限放弃投票。 

（二）《物业服务框架协议》 

由于根据《物业服务框架协议》拟进行的交易之所以属关联交易，纯粹因为涉及

一位本公司的关联人士，而该人士之所以成为本公司的关联人士，乃因其与本公司旗

下一家附属公司有关系，而该等交易的适用百分比率按年计算超过 1%但低于 5%，故

根据香港上市规则第 14A.34 条，《物业服务框架协议》、据此拟进行的交易及其有关

上限仅须遵守申报、公告及每年审核的规定，但获豁免遵守经独立股东批准的规定。 

释义 

 

于本公告内，除文义另有所指外，下列词汇具有以下涵义︰ 

「本公司」 指 海信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一家在中国注册成立的有限公

司，其股份于联交所主板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现有压缩机

采购框架协议」 

指 本公司与恩布拉科于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日订立的压缩机采

购框架协议，内容有关于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期间本公司向恩布拉科及／或其附属公司采购压缩机； 

 

「现有物业服

务框架协议」 

指 本公司与雪花集团于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日订立的物业服务

框架协议，内容有关于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期

间雪花集团及／或其附属公司向本公司提供物业服务； 

 

「恩布拉科」 指 北京恩布拉科雪花压缩机有限公司，一家在中国注册成立的

有限公司，由雪花集团持有 30.82%； 

 

「雪花集团」 指 北京雪花电器集团公司，一家在中国注册成立的有限公司，

为持有本公司的非全资附属公司海信北京 45%股权的主要股

 



 

东； 

 

「压缩机采购

框架协议」 

指 本公司与恩布拉科于二零一一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订立的压缩

机采购框架协议，内容有关本公司向恩布拉科及／或其附属

公司采购压缩机； 

 

「物业服务框

架协议」 

指 本公司与雪花集团于二零一一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订立的物业

服务框架协议，内容有关雪花集团及／或其附属公司向本公

司提供物业服务； 

 

「海信北京」 

 

指 海信（北京）电器有限公司，一家在中国注册成立的有限公

司，为本公司的非全资附属公司； 

 

「关联人士」 指 具有香港上市规则赋予该词的涵义； 

 

「董事会」 

 

指 本公司董事会； 

 

「上限」 指 根据《压缩机采购框架协议》及《物业服务框架协议》拟进

行的交易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年度上

限，即(i)就根据《压缩机采购框架协议》拟进行的交易而言，

人民币 250,000,000 元及(ii)就根据《物业服务框架协议》

拟进行的交易而言，人民币 33,200,000 元。  

 

「临时股东大

会」 

指 本公司即将举行以批准《压缩机采购框架协议》及据此拟进

行的交易及其有关上限的临时股东大会； 

 

「独立股东」 指 就《压缩机采购框架协议》而言，除恩布拉科及其联系人士

以外的股东；  

 

「香港上市规

则」 

指 联交所证券上市规则； 

 

 

「深圳上市规

则」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 

 

 

「联交所」 指 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特此公告。 

海信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年11月29日 


	释义

